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创建农牧业 

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旗直各部门，各开发区（园

区）管委会，驻旗各单位： 

《达拉特旗创建农牧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实施方案》

经旗人民政府 2022年第 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你们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2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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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创建农牧业高标准 

生产经营示范基地实施方案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围绕构筑大农业，全面实施一产“重塑计划”，按照“打

造样板、示范引领、以点及面、全面构筑”的工作思路，在全旗

范围内打造农牧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引领一产全面优化

升级，带动农牧业节本增效，提高农牧民收入，实现农牧业质量

和效益双提升，着力打造产业振兴的“达拉特样板”，结合达拉

特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

示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提升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目标，选择一批生产基础好、优

势突出、带动能力强的产业、基地和经营主体，开展农牧业绿色

高质高效标准化生产经营示范基地创建，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

优化供给、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为目标，促进种养殖业向规模

化、集约化、标准化、现代化发展，推动农牧业提质增效、农牧

民持续增收。 

二、创建目标 

2022 年，全旗建成农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种植基地 14 万

亩，其中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8 万亩；鼓励组建土地股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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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土地股份合作经营面积达到 10 万亩；特色瓜果蔬菜种植基

地 2 万亩。示范基地内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分别减少 10%，

地膜回收率达到 85%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到 2025

年，全旗力争形成绿色高质高效标准化生产基地 100 万亩，并辐

射带动全旗大部分耕地形成绿色标准化生产基地；农牧民土地股

份合作社经营面积达到 40 万亩。 

2022 年，全旗建成畜牧业标准化示范基地 324 个，推广普

及饲喂机械化肉羊绒山羊养殖户 600 余户；通过品种改良养殖效

益提升 10%以上；通过设施设备改造劳动生产效率提升 200%以

上；通过联农带农机制创新，合作社、联合体成员增加收入 8%

以上。到 2025 年，全旗建成畜牧业标准化示范基地 1300 个，推

广普及饲喂机械化肉羊绒山羊养殖户 2700 余户，肉牛、肉羊规

模化养殖机械化率达到 70%以上，良种覆盖率达到 70%。 

三、创建内容 

按照全旗农牧业生产实际和产业发展需要，聚焦玉米、制种、

小麦、水稻、蔬菜、肉牛、肉羊、绒山羊等产业，重点从品种改

良引进、生产方式转变、配套设施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公用品

牌宣传等方面予以引导扶持，积极创建国家级生态农场，促进农

牧业绿色低碳转型。 

（一）创建农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按照绿色、高产、

高效的原则，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新品种筛选、

新技术应用、新模式推广等方式，不断提升耕地质量水平，着力

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实现“控肥、控药、控水、控膜”目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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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带动全旗种植业实现绿色发展。 

1.鼓励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模式。大力推行入股分红模式，按

照“群众自愿、土地入股、集中经营、收益均分”的原则，引导

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通过民

主集中的组织方式，选出有威望、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社员组成“社管会”，对土地进行“四统一”（即统一投入

品采购、统一种植品种、统一经营管理、统一使用黄河几字湾区

域公用品牌进行产品包装和销售）管理，形成“成本共摊、利益

均沾、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管理机制（如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

官牛犋社模式）。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突破口，全面推动农村牧

区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深入实施。 

一是以自然村（社）为单位，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集中连片

土地面积达到 1000 亩—3000 亩、入股农牧民达到全体村民的 80%

以上，并且按照绿色高质高效标准化示范基地技术规程进行种植

管理的，给予合作社每亩补贴 120 元；经营集中连片土地面积达

到 3000 亩—5000 亩的、入股农牧民达到全体村民的 80%以上，

并且按照技术规程进行种植管理的，给予合作社每亩补贴 150 元。 

二是以嘎查村为单位，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集中连片土地面

积达到 5000 亩—10000 亩、入股农牧民达到全体村民的 50%以

上，并且按照技术规程进行种植管理的，给予合作社每亩补贴

200 元；经营集中连片土地面积达到 10000 亩以上、入股农牧民

达到全体村民的 80%以上，并且按照技术规程进行种植管理的，

给予合作社每亩补贴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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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励绿色标准化生产方式。按照“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的原则，积极引导创建农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对按照“四

统一”模式集中连片种植面积达到 5000 亩以上（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 50 亩以上），并且按照指定技术规程要求，筛选应用高

产、优质、抗病的农作物优良品种，整地、播种、管理、收获等

各环节采用绿色高效技术，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有机无机肥结合、

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等技术方式，节肥、节药分别

达到 10%以上，给予生产者每亩补贴 100 元（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可同时享受上级专项补贴）。农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

每个苏木镇安排 1—3 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不限数量）。同

时，鼓励种植户实施玉米“超吨粮田”示范建设，提升产量。 

3.鼓励建设高标准瓜果蔬菜生产基地。为鼓励引导特色产业

发展，推动形成“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对特

色瓜果蔬菜种植基地进行扶持。生产经营主体按照“四统一”的

模式种植单一品种特色瓜果蔬菜且相对集中连片面积达到 1000

—3000 亩，给予每亩补贴 300 元；相对集中连片面积达到 3000

—5000 亩，给予每亩补贴 350 元；相对集中连片面积达到 5000

—7000 亩，给予每亩补贴 400 元；相对集中连片面积达到 7000

—10000 亩，给予每亩补贴 450 元；相对集中连片面积达到 10000

亩以上，给予每亩补贴 500 元。2022 年，对朝天椒、贝贝南瓜、

麒麟瓜等能够形成“一村一品”、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的特色蔬

菜品种进行补贴。2023—2025 年度将根据市场情况和我旗实际

情况，每年调整补贴特色瓜果蔬菜品种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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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项鼓励补贴政策中，若同时符合第一项和第三项补贴

条件，以最高补贴标准项给予补贴；其他符合条件情形，可重叠

给予补贴（具体管理和评审办法见附件 2、附件 3）；补贴面积具

体以新型经营主体、农牧民自主申报为主，如申报面积总数超过

全旗 2022 年度计划值，超出部分转入后续年度计划。 

4.构建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围绕破解“谁来种地”“地怎

么种”难题，积极探索土地托管服务等新型土地合作经营模式，

推进农机农艺结合，鼓励中化等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土地股份合作

社、农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和高标准瓜果蔬菜基地经营主

体提供耕作播种收获、测土配方施肥、统防统治、农产品加工等

社会化服务，使项目区实行统一投入品采购（种子、农药、化肥

等）、统一种植品种、统一水肥管理、统一病虫草害防控、统一

耕作播种收获、统一产品销售的“六统一模式”，食用农产品销

售全部纳入旗“黄河几字湾”区域公用品牌中。 

（二）创建畜牧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以推进养殖户

品种改良、改造提升养殖设施为重点，以提高合作社、联合体等

合作组织联农带农水平为抓手，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培育新型

高标准生产经营主体，提升畜牧业综合效益。 

1.促进品种改良。推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全面构建“种畜

场+联合育种户+人工改良技术应用”的集成繁育体系，加速推进

全旗畜牧业良种覆盖率，通过品种改良提升产出效率，实现养殖

效益增加 10%以上。绒山羊以提升羊绒品质兼顾提高产肉性能为

着力点，引导绒山羊改良从“多产绒”向“产好绒”转变，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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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 16 微米的细度底线，全面提升羊绒品质。肉羊以杜泊、萨

福克品种为主，利用同期发情、子宫角输精等技术加快推进改良

进程，提升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水平。肉牛以提升繁殖率和基础

母牛有效使用年限为主攻方向，全面提升养殖效益。 

2.优化配套设施。新建或改扩建的示范基地通过饲喂设施改

造、饲喂机械配套（一机一车：TMR 机 1 台、撒料车 1 台），实

现饲喂的全程机械化，有条件的地方可达到饲喂自动化（两罐一

带：精料罐、牧草罐、输送带）。通过建设暖棚等养殖设施的改

造，提高仔畜成活率和饲料转化率，配套分羊栏、颈夹等装置，

降低劳动强度，提升劳动效率。农户按照标准化棚圈规格，自行

选取一种适合自身养殖发展所需模式进行改造棚圈。具体棚圈建

设标准见肉牛肉（绒）羊标准化圈舍建设图册。 

3.创新模式。以组建合作社、联合体等合作组织为抓手，鼓

励通过“托管代养”“入园养殖”“户繁场育”等利益联结模式，

因地制宜探索合理的联农带农机制，引入饲料及畜产品深加工龙

头企业与养殖示范户组建分工明确、要素齐备、高效协作的产业

化联合体，带动产业链各环节稳健发展。产业化联合体要在通过

机制创新实现多方共赢的良性发展基础上，同时引入保险、金融

机构，进一步激活动能，降低养殖风险。 

2022 年，围绕以上创建目标，对达到品种优良、棚圈结构

功能合理、全程机械化饲喂水平要求的养殖示范基地给予补贴，

补贴标准为肉羊、绒山羊示范基地每个 10 万元，肉牛示范基地

每个 15 万元；全年共创建畜牧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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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其中标准化基地肉羊 132 个、绒山羊 132 个、肉牛 50 个、

示范合作社 9 个、示范联合体 1 个；对完善核心基础设施、购置

关键性共用生产资料、创新联农带农经营机制的合作组织给予补

贴，补贴标准为合作社每个 30 万元、联合体每个 40 万元。补贴

标准可根据实际验收结果进行增减调整（具体管理和评审办法见

附件 4、附件 5、附件 6）。 

（三）实施羊机械化饲喂推广项目。全程机械化饲喂是推动

肉羊、绒山羊养殖方式转变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为切实提高全旗

羊养殖生产效率，转变传统养殖方式，助推全旗禁牧政策深入实

施，在全旗范围内全面推广羊全程机械化饲喂方式。2022 年，

安排 1000 万元补贴资金对全旗肉羊、绒山羊养殖户购置饲喂机

械予以扶持，按照机械购置资金的 50%予以补贴，每户补贴不超

过 1.5 万元，各苏木镇补贴名额见分配表。 

饲喂机械选配类型有 TMR 全日粮混合机、撒料车、饲料颗

粒成型机以及配套的输送带等。养殖户根据养殖规模和生产实际

需要，按照以下选配方案自行选择（见选配指南），各苏木镇补

贴户数见分配表（具体管理和评审办法见附件 5、附件 6）。 

饲喂机械选配指南 

生产方式及养殖规
模 

机械类型及指导价 

TMR 全日粮混合机 撒料车 颗料机 输送带 

2 立方  
（1.3
万） 

3 立方
（1.8-2.
3 万） 

5 立方    
（3-3.6
万） 

3 立方  
（1.6-2.
5 万） 

260
（15KW

） 

1000 元/
米 

繁殖 
100 只 √      

300 只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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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只   √ √  12 

育肥 

100 只       

300 只  √  √ √ 5 

500 只  √  √ √ 12 

 
苏木镇饲喂机械户数分配表 

苏木填 户数 

中和西镇 50  

恩格贝镇 70  

昭君镇 90 

展旦召苏木 100  

树林召镇 110 

王爱召镇 120 

白泥井镇 40  

吉格斯太镇 40  

风水梁镇 46  

合  计 666  

（四）健全养殖配套设施。为引导转变传统养殖方式，助推

全旗禁牧政策深入实施，提高全旗养殖业生产效率，2022 年利

用草原植被恢复资金 2700 万元，全旗建设贮草棚 2250 个，每个

贮草棚补贴标准为 12000 元，重点安排到沿黄人居环境整治任务

较重的嘎查村（建设标准见附件 7）。各苏木镇补贴个数见分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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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贮草棚建设项目分配表 

苏木镇 贮草棚（个） 补贴标准（万元） 补贴金额（万元） 备注 

中和西镇 360 1.2 432 

1.已享受过

贮草棚补贴

的农户不再

重复享受。 

2.集中连片

养殖区域建

设规格以实

际设计为准。 

恩格贝镇 240 1.2 288 

昭君镇 250 1.2 300 

展旦召苏木 280 1.2 336 

树林召镇 245 1.2 294 

王爱召镇 220 1.2 264 

白泥井镇 205 1.2 246 

吉格斯太镇 203 1.2 243.6 

风水梁镇 247 1.2 296.4 

合  计 2250  2700 

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上述补贴资金的安排要与人居

环境整治、禁牧禁垦、矛盾化解等农村牧区重点工作充分结合起

来，优先扶持积极配合和执行贯彻旗、苏木镇、嘎查村相关要求

的养殖主体；同时，要充分利用扶持政策，引导养殖户通过集中

规划建设、与龙头企业或合作社合作等方式，促进养殖业合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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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按村按社整

体推进。 

四、资金安排  

2022 年，全年共安排创建农牧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

财政补贴资金 10880 万元。2023—2025 年度在参照 2022 年的基

础上，结合实际进行安排。 

（一）种植业方面。2022 年共安排资金 3480 万元，资金来

源为粮食生产大县奖励资金 2930 万元，整合其他专项资金 150

万元，市旗两级财政资金 400 万元。其中，安排 1500 万元（粮

食生产大县奖励资金）用于补贴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面积 10 万

亩；安排 1400 万元（粮食生产大县奖励资金），用于补贴农业高

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 14万亩（包括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8万亩）；

安排 150 万元，用于补贴创建玉米水稻小麦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基

地（专项资金）；安排 400 万元（市旗两级资金），用于补贴高标

准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安排 30 万元（粮食生产大县奖励资金），

用于相关宣传培训。 

（二）畜牧业方面。2022 年共安排资金 3700 万元，资金来

源为整合牛羊调出大县、粮改饲、市级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等

产业扶持资金 928 万元以及市旗两级资金 2776 万元。资金标准

可根据实际验收结果进行增减调整。 

 

创建畜牧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资金安排表 

序

号 
补贴内容 

补贴数量

（个） 

补贴标准

（万元） 

补贴金额 

（万元） 
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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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肉羊标准化

示范基地 
132 10 1320 

畜牧业良种补贴 42.24 万元、

牛羊调出大县 200 万元、 

市旗两级资金 1077.76 万元 

2 
绒山羊标准

化示范基地 
132 10 1320 

畜牧业良种补贴 42.24 万元、

牛羊调出大县 200 万元、 

市旗两级资金 1077.76 万元 

3 
肉牛标准化

示范基地 
50 15 750 

粮改饲 88 万元、 

牛羊调出大县 46 万元、 

市旗两级资金 616 万元 

4 示范合作社 9 30 270 
市级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

270 万元 

5 示范联合体 1 40 40 
市级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

40 万元 

合计 3700 万元 

（三）羊机械化饲喂推广项目方面。安排旗财政资金 1000

万元，按照每户不超 1.5 万元的标准，对全旗 600 户左右的肉羊、

绒山羊养殖户购置饲喂机械进行补贴。 

（四）养殖配套设施。利用草原植被恢复资金 2700 万元，

全旗补贴建设贮草棚 2250 个。 

五、进度安排 

2022 年项目实施期限为 2022 年 3 月至 12 月；2023—2025

年度参照 2022 年进度安排。 

（一）申报评审阶段（2022 年 3月）。各苏木镇根据产业发

展实际，对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和基地进行组织申报，旗农

牧局具体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主体进行现场考评，并对考评结果

进行公示，确定项目主体及建设内容；同时，确定示范地块，制

定农作物绿色标准化操作规程，确定投入品规格与质量以及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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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遴选社会化服务组织。 

（二）项目建设阶段（2022 年 4月—10 月）。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确定的建设内容开始建设，农作物示范基地要进行统一整地、

适时播种、及时除草、合理灌溉、科学管理，旗农牧局负责选派

相关技术专家开展技术指导。 

（三）验收总结阶段（2022 年 11 月—12 月）。旗农牧局负

责组织相关专家对创建项目进行验收评估，出具验收结果并公示，

全面总结项目成效及不足，为下一步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政府旗长任组长、相关部门主

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达拉特旗创建农牧业绿色标准化生产经营示

范基地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详见附件 1），负责对创建相关工作

进行统筹调度、跟进督办和细化落实，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农牧局要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相关股室、业务单位负责人

以及相关专家为成员的项目技术指导组，在关键农时季节组织开

展现场观摩、技术培训、专家巡回指导、测产验收等活动，确保

技术入户到田。以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建立专家对口联系制度，

开展市场信息、生产技术、产品销售等全过程指导，帮助解决创

建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二）科学遴选项目主体。引导产业特色鲜明、工作基础好、

积极性高、联农带农效果明显、积极响应禁牧和农村牧区人居环

境整治等政策号召的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创建。引导集中连片种植

规模在 1000 亩以上的涉农企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种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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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申报绿色标准化示范经营主体。养殖业方面肉羊重点遴选基

础母羊存栏达到 100 只以上，养殖品种基础母羊以小尾寒羊或湖

羊及其杂交后代为主，父本以杜泊和萨福克为主，且养殖设施基

本齐备、饲草料加储饲喂设备较为完善的养殖户；绒山羊重点遴

选品种为内蒙古白绒山羊，养殖规模为基础母羊存栏 150 只以上，

养殖设施基本齐备、饲草料加储饲喂设备相对完善的养殖户；肉

牛重点遴选品种以安格斯和西门塔尔为主，基础母牛存栏 50 头

以上的养殖户；合作组织重点遴选以肉牛、肉羊、绒山羊养殖屠

宰加工为主营业务，按章程组织生产经营，在联农带农方面机制

较新、效果明显的合作社、联合体。示范户的遴选要符合产业布

局，切实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对西柳沟流域整治范围内的养殖户

以及全旗脱贫监测户予以倾斜。 

（三）强化部门联动。各部门要加强协调联动，积极配合，

形成全旗创建合力。苏木镇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的项目主体申报工

作；农牧部门负责对申报主体和地块进行审核、验收等工作，并

负责对全过程技术指导服务，在关键农时季节，开展现场观摩、

技术培训、巡回指导等活动，提高技术到位率；金融部门要引导

利率低、服务好的金融机构为示范经营主体提供优质便捷的金融

服务和风险保障。 

（四）强化资金保障。财政部门要整合粮食生产大县、牛羊

调出大县、粮改饲等项目资金，优先安排和拨付项目补贴资金。

农牧、财政等有关单位要加强协作，确保资金按工作计划及时足

额拨付，并建立资金使用台账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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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截留、挪用和超范围支出，做到专款专用，防范和降低廉政

风险，同时要对年度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查，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五）加强宣传引导。宣传部门、农牧部门和各苏木镇人民

政府要通过微信、融媒体等多种平台，多渠道、多形式对全旗农

牧业绿色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创建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充分

挖掘创建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营造良好的创建氛围。

核心示范区的显要位置要设立 1 块大型标牌，每个示范片也要设

立新型标牌。 

 

附件：1.达拉特旗创建农牧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项目工作 

领导小组 

2.达拉特旗创建农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项目实施办法 

3.达拉特旗创建农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项目验收表 

4.达拉特旗畜牧业高标准示范基地创建和饲喂机械推广普 

及项目实施办法 

5.达拉特旗畜牧业高标准示范基地创建和饲喂机械推广普 

及项目申请表 

6.达拉特旗畜牧业高标准示范基地创建和饲喂机械推广普 

及项目验收表 

7.储草棚施工图及建设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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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达拉特旗创建农牧业高标准生产经营 

示范基地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小平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常务副组长：张伟雄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副  组  长：郭建军   旗人民政府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成      员：张永飞   旗农牧局局长 

            薛海林   旗财政局局长 

            张文裕   旗审计局局长 

李宝荣   旗金融服务中心主任 

                刘桂平   农牧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 

李宝山   中和西镇镇长 

            郭雪峰   恩格贝镇镇长 

            白云飞   昭君镇镇长 

            娜木汗   展旦召苏木长 

            乔有世   树林召镇镇长 

            田岩峰   王爱召镇镇长 

            马  良   白泥井镇镇长 

            万发军   吉格斯太镇镇长 

            王艳玲   风水梁镇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农牧局，办公室主任由

张永飞同志兼任。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包括实施方案起草印发，

组织领导小组会议，开展项目调度、检查验收、总结评价等工作。 



 — 17 — 

附件 2 

达拉特旗创建农业高标准生产经营 

示范基地项目实施办法 
     

为确保达拉特旗创建农业高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项目顺利

实施，各项补贴措施有效落实，实现项目效益，特制订本实施办

法。 

一、项目申报程序和补贴对象确定方法 

符合或达到《达拉特旗创建农牧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

实施方案》规定条件的合作社、涉农企业、家庭农场、种植大户，

自愿提出书面申报书，经所在苏木镇推荐，由达拉特旗创建农牧

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

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确定项目实施主体。 

二、项目实施规范 

项目实施主体要严格按照达拉特旗创建农牧业高标准生产

经营示范基地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技术规范进行生

产管理，确保达到《方案》中的“四控”要求和节本增效目标，并

向周边农牧民宣传绿色高质高效标准化生产技术，积极配合旗、

苏木镇和嘎查村举办现场培训和展示，密切配合技术服务人员的

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 

三、项目检查验收 

组建由旗、苏木镇、嘎查村三级项目技术服务人员组成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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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检查验收组，负责项目的检查验收工作，村级人员具体负责日

常技术指导和检查监督，苏木镇级技术人员负责定期技术指导和

检查监督，旗级技术人员负责不定期技术指导和检查监督，形成

完善的常态化技术服务、检查监督的项目技术服务和管控监督体

系。 

项目验收时三级项目技术服务人员根据日常巡查情况，结合

项目实施主体的管理经营水平和测产数据，作出验收报告，经嘎

查村、苏木镇和旗级技术部门盖章确认后，报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最后审批。《达拉特旗创建农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

项目验收表》（见附加 3）中有一项不合格，补贴标准降低 10%，

有二项不合格，补贴标准降低 30%，有三项不合格，视为验收不

合格，不予补贴。 

四、补贴资金兑付 

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验收报告最终确定补贴主体

和补贴金额，及时进行资金兑付。 

本办法由农牧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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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达拉特旗创建农业高标准生产经营 

示范基地项目验收表 
验收对象：                         时间：  年  月  日 

指标 面积（亩） 是否合格 备注 

土地股份合作经营  是 否  

使用推荐良种  是 否  

使用导航播种  是 否  

测土配方施肥  是 否  

统防统治  是 否  

深耕深翻  是 否  

水肥一体化  是 否  

秸秆综合利用率 

是否达到 95% 

是 否 是 否  

地膜回收率是否 

达到 85% 

是 否 是 否  

基地是否存在废弃 

农药化肥包装物 

和生活垃圾 

是 否 是 否  

建议享受补贴标准  

验收组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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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达拉特旗畜牧业高标准示范基地创建和饲喂机

械推广普及项目实施办法 

 

根据达拉特旗农牧业高标准生产经营示范基地实施方案要

求，2022 年达拉特旗创建畜牧业标准化示范基地 324 个，并对

600 多户肉羊绒山羊养殖户购置饲喂机械进行补贴，全面提升肉

羊绒山羊肉牛养殖装备水平，推广普及机械化饲喂，进一步转变

生产方式，提升养殖收益。为确保高质量完成示范基地的创建及

饲喂机械的推广普及，制定本办法。 

一、补贴程序 

1.主体申请。养殖户向苏木镇提出标准化示范创建申请或饲

喂机械化补贴申请，苏木镇核实相关信息后报旗农牧局； 

2.遴选主体。农牧局组织相关专家对苏木镇上报的项目主体

进行现场审核评分，根据评分结果择优确定项目实施主体，并进

行公示； 

3.确定方案。专家组根据项目主体养殖现状及设施设备条件，

协助养殖户确定具体建设内容，编制项目建设方案或建设表； 

4.项目实施。项目主体根据批复的建设方案完成建设内容。 

5.验收申请。项目主体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后，向农牧局申请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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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组织验收。农牧局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对示范户建设项目进

行实地验收，并出具验收结果； 

7.资金拨付。财政部门对验收合格的实施主体及时拨付补贴

资金。 

二、补贴对象 

对全旗范围内符合标准的肉羊、绒山羊、肉牛养殖户进行标

准化改造和购置饲喂机械进行补贴，补贴对象需具备以下条件。 

1.选址合理。申报标准化示范创建的养殖基地符合乡镇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不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养区内，项目用地符合《达

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和加强设施农用地管理的通知》的相关

要求。 

2.主体合法。项目申报单位及法人在近 2年内的生产经营过

程中未因生产经营不规范受到有关部门处罚，特别是禁牧政策的

执行。 

3.规模达标。标准化示范基地要求肉羊基础母羊存栏达到

100 只以上，养殖品种基础母羊为小尾寒羊或湖羊及其杂交后代，

养殖棚圈、饲草料加储饲喂设备相对齐备，通过改造后能够达到

品种优良化及养殖设施化，实现全程机械化饲喂；绒山羊基础母

羊存栏 150 只以上，养殖设施基本齐备、饲草料加储饲喂设备相

对完善，通过改造后能够达到品种优良化及养殖设施化，实现全

程机械化饲喂；肉牛基础母牛存栏 50 头以上，通过改造后能够

达到品种优良化及养殖设施化，实现全程机械化饲喂；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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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以肉牛，肉羊或绒山羊养殖、屠宰加工为主营业务，按章

程组织生产经营，无不良记录，在联农带农方面机制较新，效果

明显。肉羊绒山羊机械化饲喂推广普及项目实施主体要求基础母

羊养殖量在 100 只以上。 

三、补贴内容 

（一）标准化示范基地按照品种良种化、养殖设施化改造提

升，补贴资金主要用于种畜采购、基础设施改造、饲喂机械购置

等。肉羊绒山羊示范基地按照 10 万元/个，肉牛示范基地按照 15

万元/个的标准进行补贴奖励，奖励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50%；合作组织重点对其完善核心基础设施、购置关键性共用的

生产资料、联农带农经营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补贴奖励，按照合

作社 30 万元/个、联合体 40 万元/个的标准补贴。 

    养殖示范户可在下列支持范围内自行选择建设内容，项目完

成后需达到品种优良，棚圈结构功能合理、全程机械化饲喂的标

准化规模养殖条件。 

1.品种改良方面。养殖示范户从正规种羊场购置的一级以上

种公羊进行补贴，每户不超过 2 只，补贴资金不超过 1 万元。绒

山羊品种为内蒙古白绒山羊，肉羊品种为白头杜泊或白头萨福克。

要求所购种羊系谱档案、检疫、生产性能测定等资料齐全。 

2.设施改造方面。养殖示范户参照标准化棚圈标准对养殖圈

舍进行改造提升或新建的予以补贴，通过新建或改造提升后，羊

的标准化棚圈面积达到 150 平米以上，牛的标准化棚圈不低于



 — 23 — 

200 平米以上，具备全程机械化饲喂以及较好的接羔保育条件。

前期指标重点安排在沿黄国堤一线养殖户，逐步向“十大孔兑”

周边及其他区域延伸。 

3.机械购置方面。根据养殖规模及养殖方式不同建议选配机

械类型有 TMR 全日粮混合机、撒料车、饲料颗粒成型机以及配套

的输送带等，实现饲喂的全程机械化，有条件的地方可达到饲喂

自动化（两罐一带：精料罐、牧草罐、输送带）。 

（二）肉羊绒山羊饲喂机械推广普及项目主要对肉羊绒山羊

养殖户购置饲喂机械进行补贴，补贴金额为机械购置费用的 50%，

补贴资金不超过 1.5 万元，养殖户可根据养殖数量及养殖方式自

行选择符合农机质量标准的饲喂机械，建议选购机械有 TMR 全日

粮混合机、撒料车、颗粒机及输送带等。 

另外，合作社及联合体具体支持办法参照《鄂尔多斯市推进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若干政策》（鄂党办发〔2021〕9

号）文件。以上政策不得重复享受。 

本办法试行期一年，由农牧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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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达拉特旗畜牧业高标准示范基地创建和                         
饲喂机械推广普及项目申请表 

养殖场（户）名称  负责人  

地址  电话  

畜种  基础母畜数量  

棚圈结构  面积  

养殖机械名称  数量  

申请项目类别 饲喂机械推广普及 示范创建 

申请建设内容 

种公羊购置 数量             只 

标准化棚圈建设 
棚舍结构            平米 

其它             

饲喂机械购置 

名称型号             台 

名称型号             台 

名称型号             台 

苏木镇意见：    

（公章） 

注：申请饲喂机械推广普及项目的建设内容只填写饲喂机械购置。 

项目申请人  日期  



 — 25 — 

附件 6 

达拉特旗畜牧业高标准示范基地创建 
和饲喂机械推广普及项目验收表 

养殖场（户）名称  负责人  

地址  电话  

畜种  基础母畜数量  

实施项目类别 饲喂机械推广普及 示范创建 

项目建设内容   完

成情况 

种公羊购置 
品种：  耳号：           

品种：  耳号：           

标准化棚圈建设 
棚舍结构            平米 

其它             

饲喂机械购置 

名称型号             台 

名称型号             台 

名称型号             台 

验收结论： 

验收组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 

    

    

    

    

    

    

被验收单位负责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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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储草棚施工图及建设规格 
 

 

 

 

 

 

 

 

 

 

建设规格： 

100 平方米贮草棚建设规格为：长 12.5m，宽 8.0m，脊高 3.8

米。立柱钢管粗 120mm，壁厚 4mm，钢管间距 4m 左右，顶部呈三

角钢架（人字梁高 0.8m，由壁厚 2mm 的 4×8cm 方钢焊接）构成，

檩条 4×6cm 方钢，壁厚 1.5mm，彩钢板 0.5mm 盖顶。 

集中连片养殖区域建设规格以实际设计为准。 

 

 


